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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本单位减持天准科技股票，采取集中竞价交易方式的，在任意连续

90 日内，减持股份的总数不超过天准科技股份总数的 1%，采取大宗交易方式

的，在任意连续 90 日内，减持股份的总数不超过天准科技股份总数的 2%。

（4）本单位将所持有的天准科技股票在买入后 6 个月内卖出，或者在卖

出后 6 个月内又买入，由此所得收益归天准科技所有。

6、公司股东科技城创投、杨纯、疌泉致芯、东吴证券、原点正则承诺

（1）自天准科技股票上市之日起 12 个月内，不得转让或者委托他人管理

本人 / 本公司 / 本单位直接和间接持有的首发前股份， 也不得提议由天准科

技回购该部分股份。

（2）本人 / 本公司 / 本单位减持天准科技股票，采取集中竞价交易方式

的，在任意连续 90 日内，减持股份的总数不超过天准科技股份总数的 1%，采

取大宗交易方式的，在任意连续 90 日内，减持股份的总数不超过天准科技股

份总数的 2%。

7、其他股东所持股份的限售安排

根据相关法律法规， 若公司股票在证券交易所上市成功， 除公司控股股

东、实际控制人、持股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核心技术人员以外的其他股

东本次发行前已持有的股份，自天准科技股票在交易所上市之日起 12 个月内

不得转让。

二、股东持股及减持意向的承诺

1、持股 5%以上股东青一投资承诺

（1）本公司既不属于天准科技的财务投资者，也不属于天准科技的战略

投资者， 本公司力主通过长期持有天准科技之股份以实现和确保本公司对天

准科技的控股地位，进而持续地分享天准科技的经营成果。 因此，本公司具有

长期持有天准科技股份的意向。

（2）在本公司所持天准科技股份的锁定期届满后，在不丧失对天准科技

控股地位的前提下，出于本公司自身需要，本公司存在适当减持天准科技股份

的可能。于此情形下，本公司减持之数量、比例、金额等应符合本公司在发行上

市中所作承诺以及监管机构的规定。

（3）如本公司拟减持天准科技股份，将在减持前 15 个交易日公告减持计

划，且该等减持将通过《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股票上市规则》规定的方式依

法进行。

2、持股 5%以上股东天准合智承诺

（1）本单位既不属于天准科技的财务投资者，也不属于天准科技的战略

投资者，本单位力主通过长期持有天准科技股份，进而持续地分享天准科技的

经营成果。 因此，本单位具有长期持有天准科技股份的意向。

（2）在本单位所持天准科技股份的锁定期届满后，出于本单位自身需要，

本单位存在适当减持天准科技股份的可能。 于此情形下，本单位减持之数量、

比例、金额等应符合本单位在发行上市中所作承诺以及监管机构的规定。

（3）如本单位拟减持天准科技股份，将在减持前 15 个交易日公告减持计

划，且该等减持将通过《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股票上市规则》规定的方式依

法进行。

三、稳定股价的措施和承诺

1、稳定股价的措施

（1）预案的触发条件

自苏州天准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或“发行人” ）股票挂

牌上市之日起三年内，若出现连续 20 个交易日公司股票收盘价低于发行人上

一个会计年度末经审计的每股净资产（每股净资产即合并财务报表中归属于

母公司普通股股东权益合计数÷年末公司股份总数）情形时，公司及本预案

中规定的其他主体应依照本预案的规定启动股价稳定措施。

若因除权除息等事项致使上述股票收盘价与公司上一会计年度末经审计

的每股净资产不具可比性的，上述股票收盘价应做相应调整。

（2）公司稳定股价的主要措施与程序

当预案的触发条件成就后，公司应依照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公司章程

及公司相关制度的规定，采取以下全部或部分措施稳定公司股价：

①在不影响公司正常生产经营的情况下，经董事会、股东大会审议同意，

公司向社会公众股东回购公司股票；

②要求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增持公司股票，并明确增持的金额和时间；

③在上述①②项措施实施完毕后公司股票收盘价格仍低于上一个会计年

度末经审计的每股净资产的，公司应要求董事（独立董事除外）、高级管理人

员增持公司股票；

④经董事会、股东大会同意，通过实施利润分配或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的

方式稳定公司股价；

⑤在保证公司正常生产经营的情况下，通过削减开支、限制高级管理人员

薪酬、暂停股权激励计划等方式提升公司业绩、稳定公司股价；

⑥其他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规定以及中国证监会认可的其他稳定股价

的方式。

公司应保证上述股价稳定措施实施过程中及实施后， 公司的股权分布始

终符合上市条件。

公司应在预案触发条件成就之日起的 5 个交易日内召开董事会会议讨论

通过具体的稳定股价方案，并提交股东大会审议，经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表决

权的三分之二以上通过后实施。

公司决定采取回购股票的措施稳定公司股价的， 应当遵守本预案第三条

的规定。 公司决定采取实施利润分配或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削减开支、限制

高管薪酬等措施稳定公司股价的，相关决策程序、具体的方案应当符合法律、

公司章程以及公司其他相关制度的规定。

（3）公司回购股票的具体措施

公司回购股票应当符合《公司法》、公司章程及《上市公司回购社会公众

股份管理办法》等规定。 具体回购方案应在董事会、股东大会作出股份回购决

议后公告。

在股东大会审议通过股份回购方案后，公司将依法通知债权人，并向证券

监督管理部门、证券交易所等主管部门报送相关材料，办理审批或备案手续。

回购股份的价格不超过上一个会计年度末经审计的每股净资产的

120%，回购股份的方式为集中竞价、要约或证券监督管理部门认可的其他方

式。但如果股份回购方案实施前公司股价已经不满足预案触发条件的，可不再

继续实施该方案。

若某一会计年度内公司股价多次出现预案触发条件的情形（不包括公司

实施稳定股价措施期间及实施完毕当次稳定股价措施并公告日后开始计算的

连续 20 个交易日股票收盘价仍低于上一个会计年度末经审计的每股净资产

的情形），公司将继续按照上述稳定股价预案执行，但应遵循以下原则：单次

用于回购股份的资金金额不低于公司获得募集资金净额的 2%，单一会计年度

用以稳定股价的回购资金合计不超过公司获得募集资金净额的 8%。超过上述

标准的，有关稳定股价措施在当年度不再继续实施。但如下一年度继续出现需

启动稳定股价措施的情形时，公司将继续按照上述原则执行稳定股价预案。

（4）控股股东稳定股价的具体措施与程序

在不影响公司股权分布始终符合上市条件的前提下， 公司控股股东应在

本预案触发条件成就后 3 个交易日内提出增持发行人股份的方案， 包括拟增

持的数量、价格区间、时间等，并依法履行所需的决策及审批程序。在方案获得

必要的审批及授权后 3 个交易日内通知公司， 公司应按照相关规定披露增持

股份的计划。在公司披露增持发行人股份计划的 3 个交易日后，控股股东将依

照方案进行增持。

控股股东增持的价格不超过上一个会计年度末发行人经审计的每股净资

产的 120%，增持的方式为集中竞价、要约或证券监督管理部门认可的其他方

式。

若某一会计年度内发行人股价多次出现预案触发条件的情形（不包括控

股股东实施稳定股价措施期间及实施完毕当次稳定股价措施并由公司公告日

后开始计算的连续 20 个交易日股票收盘价仍低于上一个会计年度末经审计

的每股净资产的情形），控股股东将继续按照上述稳定股价预案执行，但应遵

循以下原则： 单次用于增持股份的资金金额不低于其自公司上市后累计从公

司所获得的现金分红的 20%， 单一年度用以稳定股价的增持资金不超过公司

上市后累计从发行人所获得现金分红金额的 50%。 超过上述标准的， 有关稳

定股价措施在当年度不再继续实施。 但如下一年度继续出现预案触发条件的

情形时， 以前年度已经用于稳定股价的增持资金金额不再计入累计现金分红

金额。

公司与控股股东可同时执行稳定股价的措施，亦可分别执行。若公司实施

回购的措施后或者控股股东增持方案在实施前发行人股票收盘价已不再符合

预案触发条件的，控股股东可不再继续实施稳定股价的措施。

（5）发行人董事（不包括独立董事）和高级管理人员稳定股价的具体措

施

在不影响公司股权分布始终符合上市条件的前提下，公司董事（不包括

独立董事）和高级管理人员应在预案触发条件成就，且公司、控股股东均已依

照预案的规定采取了相应的稳定股价措施， 但该等股价稳定措施实施完毕后

发行人的股票收盘价仍低于上一个会计年度末经审计的每股净资产的情形发

生后 3 个交易日内通知公司买入公司股份的计划，包括拟买入的数量、价格区

间、时间等，在公司披露其买入公司股份计划的 3 个交易日后按照计划买入公

司股份。

公司董事（不包括独立董事）和高级管理人员通过二级市场以竞价方式

买入公司股份的， 买入价格不高于公司上一会计年度末经审计的每股净资产

的 120%。 但如果在稳定股价的措施实施前公司股票收盘价已不再符合预案

触发条件的，公司董事（不包括独立董事）和高级管理人员可不再继续实施稳

定股价的措施。

若某一会计年度内发行人股价多次出现预案触发条件的情形（不包括公

司董事（不包括独立董事）和高级管理人员实施稳定股价措施期间及实施完

毕当次稳定股价措施并由公司公告日后开始计算的连续 20 个交易日股票收

盘价仍低于上一个会计年度末经审计的每股净资产的情形），公司董事（不包

括独立董事）和高级管理人员将继续按照上述稳定股价预案执行，但应遵循

以下原则： 单次用于购买股份的资金金额不低于其在担任董事或高级管理人

员职务期间过去十二个月从公司领取的税后薪酬累计额的 20%， 单一年度用

以稳定股价所动用的资金应不超过其在担任董事或高级管理人员职务期间过

去十二个月从发行人处领取的税后薪酬累计额的 50%。 超过上述标准的，有

关稳定股价措施在当年度不再继续实施。 但如下一年度出现预案触发条件的

情形时，将继续按照上述原则执行稳定股价预案。

若公司在上市后三年内更换或聘任新的董事（独立董事除外）、高级管理

人员，在该等人员就任前，公司应要求其签署承诺书，保证其依照本预案的规

定履行稳定股价的义务，并要求其依照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上市时董事、

高级管理人员承诺提出未履行本预案义务时的约束措施。

2、发行人承诺

（1）本公司将依照《苏州天准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关于稳定公司股价的预

案》规定的条件、时间、期限、价格、方式等履行稳定公司股价的义务。

（2）如本公司未能依照上述承诺履行义务的，本公司将依照未能履行承

诺时的约束措施承担相应责任。

3、控股股东青一投资承诺

（1）作为发行人控股股东，本公司将依照《苏州天准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稳定公司股价的预案》规定的条件、时间、期限、价格、方式等履行稳定公

司股价的义务。

（2）如本公司未能依照上述承诺履行义务的，本公司将依照未能履行承

诺时的约束措施承担相应责任。

4、实际控制人徐一华承诺

（1）作为发行人实际控制人，本人将依照《苏州天准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稳定公司股价的预案》规定的条件、时间、期限、价格、方式等履行稳定公

司股价的义务。

（2）如本人未能依照上述承诺履行义务的，本人将依照未能履行承诺时

的约束措施承担相应责任。

5、董事（独立董事除外）、高级管理人员承诺

（1）作为发行人的高级管理人员和（或）董事，本人将依照《苏州天准科

技股份有限公司关于稳定公司股价的预案》规定的条件、时间、期限、价格、方

式等履行稳定公司股价的义务。

（2）作为发行人的高级管理人员和（或）董事，本人同意发行人依照

《苏州天准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关于稳定公司股价的预案》的规定，在发行人

认为必要时采取限制本人薪酬（津贴）、暂停股权激励计划等措施以稳定公

司股价。

（3）如本人未能依照上述承诺履行义务的，本人将依照未能履行承诺时

的约束措施承担相应责任。

四、对欺诈发行上市的股份购回承诺

1、发行人承诺

（1） 保证本公司本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科创板上市不存在任何欺诈发

行的情形。

（2）如本公司不符合发行上市条件，以欺骗手段骗取发行注册并已经发

行上市的，本公司将在中国证监会等有权部门确认后 5 个工作日内启动股份

购回程序，购回本公司本次公开发行的全部新股。

2、控股股东青一投资承诺

（1） 保证发行人本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科创板上市不存在任何欺诈发

行的情形。

（2）如发行人不符合发行上市条件，以欺骗手段骗取发行注册并已经发

行上市的，本公司将在中国证监会等有权部门确认后 5 个工作日内启动股份

购回程序，购回发行人本次公开发行的全部新股。

3、实际控制人徐一华承诺

（1） 保证发行人本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科创板上市不存在任何欺诈发

行的情形。

（2）如发行人不符合发行上市条件，以欺骗手段骗取发行注册并已经发

行上市的，本人将在中国证监会等有权部门确认后 5 个工作日内启动股份购

回程序，购回发行人本次公开发行的全部新股。

五、依法承担赔偿或赔偿责任的承诺

1、发行人承诺

（1）《招股说明书》 及其他信息披露资料所载之内容不存在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之情形，且本公司对《招股说明书》及其他信息披露

资料所载之内容真实性、准确性、完整性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

（2）如证券监督管理部门或其他有权部门认定《招股说明书》及其他信

息披露资料所载之内容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之情

形，且该等情形对判断本公司是否符合法律规定的发行条件构成重大且实质

影响的，则本公司承诺将依法回购本次公开发行的全部新股。

如上述情形发生于本公司本次公开发行的新股已完成发行但未上市交

易之阶段内，则本公司将基于发行新股所获之募集资金，于上述情形发生之

日起 5 个工作日内（或中国证监会要求的时间内），按照发行价格并加算银

行同期存款利息返还给网上中签投资者及网下配售投资者。

如上述情形发生于本公司本次公开发行的新股已上市交易之后，则本公

司将于上述情形发生之日起 20 个交易日内（或中国证监会要求的时间内），

按照发行价格或上述情形发生之日的二级市场收盘价格 （以孰高者为准），

与中国证监会认定的其他主体（如有）通过上海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或其

他合法方式）回购本公司首次公开发行的全部新股。 本公司上市后发生除权

除息事项的，上述发行价格做相应调整。

（3）如《招股说明书》及其他信息披露资料所载之内容存在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致使投资者在证券交易中遭受损失的，则本公司

将依法赔偿投资者损失，具体流程如下：

①证券监督管理部门或其他有权部门认定发行人《招股说明书》及其他

信息披露资料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且本公司因此承担

责任的，本公司在收到该等认定书面通知后 3 个工作日内，将启动赔偿投资

者损失的相关工作。

②本公司将积极与相关中介机构、投资者沟通协商确定赔偿范围、赔偿

顺序、赔偿金额、赔偿方式。

③经前述方式协商确定赔偿金额，或者经证券监督管理部门、司法机关

认定赔偿金额后，依据前述沟通协商的方式或其它法定形式进行赔偿。

上述承诺内容系本公司真实意思表示，真实、有效，本公司自愿接受监管

机构、自律组织及社会公众的监督，如违反上述承诺，本公司将依法承担相应

责任。

2、控股股东青一投资承诺

（1）《招股说明书》 及其他信息披露资料所载之内容不存在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之情形，且本公司对《招股说明书》及其他信息披露

资料所载之内容真实性、准确性、完整性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

（2）如证券监督管理部门或其他有权部门认定《招股说明书》及其他信

息披露资料所载之内容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之情

形，且该等情形对判断发行人是否符合法律规定的发行条件构成重大且实质

影响的，则本公司承诺将极力促使发行人依法回购或由本公司依法回购其本

次公开发行的全部新股。

如上述情形发生于发行人首次公开发行的新股已完成发行但未上市交

易之阶段内，则本公司应促使发行人基于其发行新股所获之募集资金，于上

述情形发生之日起 5 个工作日内（或中国证监会要求的时间内），按照发行

价格并加算银行同期存款利息返还给网上中签投资者及网下配售投资者。

如上述情形发生于发行人首次公开发行的新股已上市交易之后，则本公

司将于上述情形发生之日起 20 个交易日内（或中国证监会要求的时间内），

按照发行价格或上述情形发生之日的二级市场收盘价格 （以孰高者为准），

与中国证监会认定的其他主体（如有）通过上海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或其

他合法方式）回购发行人首次公开发行的全部新股。 发行人上市后发生除权

除息事项的，上述发行价格做相应调整。

（3）如《招股说明书》及其他信息披露资料所载之内容存在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致使投资者在证券交易中遭受损失的，则本公司

将依法赔偿投资者损失，具体流程如下：

①证券监督管理部门或其他有权部门认定发行人《招股说明书》及其他

信息披露资料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且本公司因此承担

责任的，本公司在收到该等认定书面通知后 3 个工作日内，将启动赔偿投资

者损失的相关工作。

②本公司将积极与相关中介机构、投资者沟通协商确定赔偿范围、赔偿

顺序、赔偿金额、赔偿方式。

③经前述方式协商确定赔偿金额，或者经证券监督管理部门、司法机关

认定赔偿金额后，依据前述沟通协商的方式或其它法定形式进行赔偿。

上述承诺内容系本公司真实意思表示，真实、有效，本公司自愿接受监管

机构、自律组织及社会公众的监督，如违反上述承诺，本公司将依法承担相应

责任。

3、实际控制人徐一华承诺

（1）《招股说明书》 及其他信息披露资料所载之内容不存在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之情形，且本人对《招股说明书》及其他信息披露资

料所载之内容真实性、准确性、完整性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

（2）如证券监督管理部门或其他有权部门认定《招股说明书》及其他信

息披露资料所载之内容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之情

形，且该等情形对判断发行人是否符合法律规定的发行条件构成重大且实质

影响的，则本人承诺将极力促使发行人依法回购或由本人依法回购其本次公

开发行的全部新股。

如上述情形发生于发行人首次公开发行的新股已完成发行但未上市交

易之阶段内，则本人应促使发行人基于其发行新股所获之募集资金，于上述

情形发生之日起 5 个工作日内（或中国证监会要求的时间内），按照发行价

格并加算银行同期存款利息返还给网上中签投资者及网下配售投资者。

如上述情形发生于发行人首次公开发行的新股已上市交易之后，则本人

将于上述情形发生之日起 20 个交易日内（或中国证监会要求的时间内），按

照发行价格或上述情形发生之日的二级市场收盘价格 （以孰高者为准），与

中国证监会指定的其他主体（如有）通过上海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或其他

合法方式）回购发行人首次公开发行的全部新股。 发行人上市后发生除权除

息事项的，上述发行价格做相应调整。

（3）如《招股说明书》及其他信息披露资料所载之内容存在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致使投资者在证券交易中遭受损失的，则本人将

依法赔偿投资者损失，具体流程如下：

①证券监督管理部门或其他有权部门认定发行人《招股说明书》及其他

信息披露资料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且本人因此承担责

任的，本人在收到该等认定书面通知后 3 个工作日内，将启动赔偿投资者损

失的相关工作。

②本人将积极与发行人、其他中介机构、投资者沟通协商确定赔偿范围、

赔偿顺序、赔偿金额、赔偿方式。

③经前述方式协商确定赔偿金额，或者经证券监督管理部门、司法机关

认定赔偿金额后，依据前述沟通协商的方式或其它法定形式进行赔偿。

上述承诺内容系本人真实意思表示，真实、有效，本人自愿接受监管机

构、自律组织及社会公众的监督，如违反上述承诺，本人将依法承担相应责

任。

4、全体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承诺

（1）《招股说明书》 及其他信息披露资料所载之内容不存在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之情形，且本人对《招股说明书》及其他信息披露资

料所载之内容真实性、准确性、完整性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

（2）如《招股说明书》及其他信息披露资料所载之内容存在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致使投资者在证券交易中遭受损失的，则本人将

依法赔偿投资者损失，具体流程如下：

①证券监督管理部门或其他有权部门认定发行人《招股说明书》及其他

信息披露资料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且本人因此承担责

任的，本人在收到该等认定书面通知后 3 个工作日内，将启动赔偿投资者损

失的相关工作。

②本人将积极与发行人、其他中介机构、投资者沟通协商确定赔偿范围、

赔偿顺序、赔偿金额、赔偿方式。

③经前述方式协商确定赔偿金额，或者经证券监督管理部门、司法机关

认定赔偿金额后，依据前述沟通协商的方式或其它法定形式进行赔偿。

上述承诺内容系本人真实意思表示，真实、有效，本人自愿接受监管机

构、自律组织及社会公众的监督，如违反上述承诺，本人将依法承担相应责

任。

5、海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承诺

海通证券承诺因发行人 《招股说明书》 及其他信息披露资料有虚假记

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致使投资者在证券发行和交易中遭受损失的，

将依法赔偿投资者损失。

海通证券承诺因其为发行人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制作、出具的文件有虚假

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给投资者造成损失的，本公司将依法赔偿投

资者损失。

6、浙江六和律师事务所承诺

本所为发行人本次发行上市制作、出具的文件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如因本所过错致使相关申请文件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并因此给投资者造成直接损失的，本所将依法与发行人承担连带赔偿责

任。

7、瑞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承诺

本所为发行人本次发行上市制作、出具的文件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如因本所过错致使相关申请文件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并因此给投资者造成直接损失的，本所将依法与发行人承担连带赔偿责

任。

8、北京天健兴业资产评估有限公司承诺

本公司为发行人本次发行上市制作、出具的文件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

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如因本公司过错致使相关申请文件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并因此给投资者造成直接损失的，本公司将依法与发行人承担连带赔

偿责任。

9、天衡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承诺

本所为发行人本次发行上市制作、出具的文件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如因本所过错致使相关申请文件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并因此给投资者造成直接损失的，本所将依法与发行人承担连带赔偿责

任。

10、江苏公证天业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承诺

本所为发行人本次发行上市制作、出具的文件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如因本所过错致使相关申请文件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并因此给投资者造成直接损失的，本所将依法与发行人承担连带赔偿责

任。

六、未能履行承诺的约束措施

1、发行人承诺

（1） 本公司将严格履行本公司在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上市过程中所作

出的全部公开承诺事项（以下简称“承诺事项” ）中的各项义务和责任。

（2） 如本公司非因不可抗力原因导致未能完全且有效地履行承诺事项

中的各项义务或责任，则本公司承诺将采取以下措施予以约束：

①在中国证监会指定的披露媒体上公开说明未履行的具体原因并向股

东和社会公众投资者道歉。

②以自有资金补偿公众投资者因依赖相关承诺实施交易而遭受的直接

损失，补偿金额依据本公司与投资者协商确定的金额，或证券监督管理部门、

司法机关认定的方式或金额确定。

③自本公司完全消除其未履行相关承诺事项所有不利影响之日起 12 个

月的期间内，本公司将不得发行证券，包括但不限于股票、公司债券、可转换

的公司债券及证券监督管理部门认可的其他品种等。

④自本公司未完全消除未履行相关承诺事项所有不利影响之前，本公司

不得以任何形式向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增加薪资或津贴。

2、控股股东青一投资承诺

（1） 本公司将严格履行本公司在发行人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上市过程

中所作出的全部公开承诺事项（以下简称“承诺事项” ）中的各项义务和责

任。

（2） 如本公司非因不可抗力原因导致未能完全且有效地履行前述承诺

事项中的各项义务或责任，则本公司承诺将采取以下各项措施予以约束：

①在中国证监会指定的披露媒体上公开说明未履行的具体原因并向股

东和社会公众投资者道歉。

②以自有资金补偿公众投资者因依赖相关承诺实施交易而遭受的直接

损失，补偿金额依据本公司与投资者协商确定的金额，或证券监督管理部门、

司法机关认定的方式或金额确定。

③本公司直接或间接持有发行人股份的锁定期自动延长至本公司完全

消除因本公司未履行相关承诺事项而产生的所有不利影响之日。

④本公司完全消除因本公司未履行相关承诺事项所产生的不利影响之

前，本公司从发行人处所得分红归属发行人所有。

3、实际控制人徐一华承诺

（1） 本人将严格履行本人在发行人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上市过程中所

作出的全部公开承诺事项（以下简称“承诺事项” ）中的各项义务和责任。

（2） 如本人非因不可抗力原因导致未能完全且有效地履行前述承诺事

项中的各项义务或责任，则本人承诺将采取以下各项措施予以约束：

①在中国证监会指定的披露媒体上公开说明未履行的具体原因并向股

东和社会公众投资者道歉。

②以自有资金补偿公众投资者因依赖相关承诺实施交易而遭受的直接

损失，补偿金额依据本人与投资者协商确定的金额，或证券监督管理部门、司

法机关认定的方式或金额确定。

③本人直接或间接持有发行人股份的锁定期自动延长至本人完全消除

因本人未履行相关承诺事项而产生的所有不利影响之日。

④本人完全消除本人因未履行相关承诺事项所产生的不利影响之前，本

人将不得以任何方式要求发行人增加本人薪资或津贴，并且亦不得以任何形

式接受发行人增加支付的薪资或津贴。

4、持股 5%以上股东天准合智承诺

（1） 本单位将严格履行本单位在发行人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上市过程

中所作出的全部公开承诺事项（以下简称“承诺事项” ）中的各项义务和责

任。

（2） 如本单位非因不可抗力原因导致未能完全且有效地履行前述承诺

事项中的各项义务或责任，则本单位承诺将采取以下各项措施予以约束：

①在中国证监会指定的披露媒体上公开说明未履行的具体原因并向股

东和社会公众投资者道歉。

②以自有资金补偿公众投资者因依赖相关承诺实施交易而遭受的直接

损失，补偿金额依据本单位与投资者协商确定的金额，或证券监督管理部门、

司法机关认定的方式或金额确定。

③本单位直接或间接持有发行人股份的锁定期自动延长至本单位完全

消除因本单位未履行相关承诺事项而产生的所有不利影响之日。

④本单位完全消除因本单位未履行相关承诺事项所产生的不利影响之

前，本单位从发行人处所得分红归属发行人所有。

5、全体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承诺

（1） 本人将严格履行本人在发行人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上市过程中所

作出的全部公开承诺事项（以下简称“承诺事项” ）中的各项义务和责任。

（2） 如本人非因不可抗力原因导致未能完全且有效地履行前述承诺事

项中的各项义务或责任，则本人承诺将采取以下各项措施予以约束：

①在中国证监会指定的披露媒体上公开说明未履行的具体原因并向股

东和社会公众投资者道歉。

②本人所直接或间接持有发行人股份（如有）的锁定期自动延长至本人

完全消除因本人未履行相关承诺事项而产生的所有不利影响之日。

③本人完全消除本人因未履行相关承诺事项所产生的不利影响之前，本

人将不得以任何方式要求发行人增加本人薪资或津贴，并且亦不得以任何形

式接受发行人增加支付的薪资或津贴。

七、保荐机构及发行人律师对上述承诺及约束措施的意见

保荐机构认为，上述责任主体已出具相关承诺，并对其未履行承诺作出

相应的约束措施，上述承诺及约束措施合法、合理、有效，符合相关法律、法规

和规范性文件的规定。

发行人律师认为，上述责任主体已出具相关承诺，并对其未履行承诺作

出相应的约束措施，上述承诺及约束措施合法，符合相关法律、法规和规范性

文件的规定。

苏州天准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海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2019

年

7

月

16

日

合并资产负债表

2019 年 6 月 30 日

编制单位：苏州天准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金额单位：人民币元

项 目 期末数 年初数

流动资产：

货币资金 161,326,905.77 241,379,642.27

交易性金融资产

以公允价值计量且其变动计入当期

损益的金融资产

衍生金融资产

应收票据 11,453,815.18 4,717,817.10

应收账款 45,903,782.81 58,679,421.48

应收款项融资

预付款项 6,641,907.64 2,780,668.52

其他应收款 3,918,925.40 898,029.97

其中：应收利息 813,821.24

应收股利

存货 284,907,445.52 215,511,012.77

持有待售资产

一年内到期的非流动资产

其他流动资产 8,368,499.57 4,802,787.58

流动资产合计 522,521,281.89 528,769,379.69

非流动资产：

债权投资

可供出售金融资产

其他债权投资

持有至到期投资

长期应收款

长期股权投资

其他权益工具投资

其他非流动金融资产

投资性房地产

固定资产 49,608,412.16 51,020,244.92

在建工程 20,313,751.26 5,143,887.38

生产性生物资产

油气资产

无形资产 44,907,518.68 45,476,926.17

开发支出

商誉

长期待摊费用 292,208.94 28,943.57

递延所得税资产 8,090,700.58 4,660,014.89

其他非流动资产

非流动资产合计 123,212,591.62 106,330,016.93

资产总计 645,733,873.51 635,099,396.62

合并资产负债表（续）

2019 年 6 月 30 日

编制单位：苏州天准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金额单位：人民币元

项 目 期末数 年初数

流动负债：

短期借款

交易性金融负债 649,072.36

以公允价值计量且其变动计入当

期损益的金融负债

衍生金融负债

应付票据 26,201,108.97 66,122,916.73

应付账款 101,024,699.55 53,961,898.99

预收款项 64,995,057.26 61,451,235.69

应付职工薪酬 11,364,288.08 17,773,575.94

应交税费 857,477.81 3,525,956.73

其他应付款 4,255,853.92 5,109,127.63

其中：应付利息

应付股利 4,560.00

持有待售负债

一年内到期的非流动负债

其他流动负债

流动负债合计 209,347,557.95 207,944,711.71

非流动负债：

长期借款

应付债券

其中：优先股

永续债

长期应付款

长期应付职工薪酬

预计负债

递延收益 4,574,209.89 4,781,187.51

递延所得税负债 3,320,869.78 3,069,375.87

其他非流动负债

非流动负债合计 7,895,079.67 7,850,563.38

负债合计 217,242,637.62 215,795,275.09

股东权益：

股本 145,200,000.00 145,200,000.00

其他权益工具

其中：优先股

永续债

资本公积 117,665,036.91 117,665,036.91

减：库存股

其他综合收益

专项储备

盈余公积 24,555,490.80 24,555,490.80

一般风险准备

未分配利润 141,070,708.18 131,883,593.82

归属于母公司股东权益合计 428,491,235.89 419,304,121.53

少数股东权益

股东权益合计 428,491,235.89 419,304,121.53

负债和股东权益总计 645,733,873.51 635,099,396.62

合并利润表

2019 年 1-6 月

编制单位：苏州天准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金额单位：人民币元

项 目 本期数 上期数

一、营业总收入 191,201,990.46 127,125,911.98

其中：营业收入 191,201,990.46 127,125,911.98

二、营业总成本 187,814,153.69 126,898,010.36

其中：营业成本 96,884,824.77 60,206,853.92

税金及附加 4,108,357.13 876,605.95

销售费用 36,864,355.62 23,684,383.01

管理费用 9,826,195.53 7,355,287.03

研发费用 40,477,809.34 34,176,662.26

财务费用 -347,388.70 598,218.19

其中：利息费用

利息收入 1,848,064.31 610,482.18

加：其他收益 3,097,456.14 4,505,862.16

投资收益（损失以“－”号填列） 233,764.55 12,627.40

其中：对联营企业和合营企业的投资收益

以摊余成本计量的金融资产终止确认收益（损

失以“－”号填列）

净敞口套期收益（损失以“－”号填列）

公允价值变动收益（损失以“－”号填列） -649,072.36

信用减值损失（损失以“－”号填列）

资产减值损失（损失以“－”号填列） 172,694.53 362,673.22

资产处置收益（损失以“－”号填列）

三、营业利润（亏损以“－”号填列） 5,897,290.57 4,383,717.96

加：营业外收入 336,720.38 83,520.16

减：营业外支出 308,569.29

四、利润总额（亏损总额以“－”号填列） 6,234,010.95 4,158,668.83

减：所得税费用 -2,953,103.41 -1,425,745.31

五、净利润（净亏损以“－”号填列） 9,187,114.36 5,584,414.14

（一）按经营持续性分类

1、持续经营净利润（净亏损以“－”号填列） 9,187,114.36 5,584,414.14

2、终止经营净利润（净亏损以“－”号填列）

（二）按所有权归属分类

1、 归属于母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净亏损以

“－”号填列）

9,187,114.36 5,584,414.14

2、少数股东损益（净亏损以“－”号填列）

六、其他综合收益的税后净额

归属母公司股东的其他综合收益的税后净额

（一）不能重分类进损益的其他综合收益

1、重新计量设定受益计划变动额

2、权益法下不能转损益的其他综合收益

3、其他权益工具投资公允价值变动

4、企业自身信用风险公允价值变动

5、其他

（二）将重分类进损益的其他综合收益

1、权益法下可转损益的其他综合收益

2、其他债权投资公允价值变动

3、可供出售金融资产公允价值变动损益

4、金融资产重分类计入其他综合收益的金额

5、 持有至到期投资重分类为可供出售金融资

产损益

6、其他债权投资信用减值准备

7、现金流量套期储备（现金流量套期损益的有

效部分）

8、外币财务报表折算差额

9、其他

归属于少数股东的其他综合收益的税后净额

七、综合收益总额 9,187,114.36 5,584,414.14

归属于母公司股东的综合收益总额 9,187,114.36 5,584,414.14

归属于少数股东的综合收益总额

八、每股收益：

（一）基本每股收益（元 /股） 0.06 0.04

（二）稀释每股收益（元 /股） 0.06 0.04

合并现金流量表

2019 年 1-6 月

编制单位：苏州天准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金额单位：人民币元

项 目 本期数

一、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

销售商品、提供劳务收到的现金 209,865,847.22

收到的税费返还 7,092,591.41

收到其他与经营活动有关的现金 9,548,344.27

经营活动现金流入小计 226,506,782.90

购买商品、接受劳务支付的现金 146,216,099.00

支付给职工以及为职工支付的现金 74,939,999.63

支付的各项税费 22,734,497.31

支付其他与经营活动有关的现金 38,783,084.26

经营活动现金流出小计 282,673,680.20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56,166,897.30

二、投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

收回投资收到的现金

取得投资收益收到的现金 215,143.84

处置固定资产、无形资产和其他长期资产收回的现金

净额

处置子公司及其他营业单位收到的现金净额

收到其他与投资活动有关的现金

投资活动现金流入小计 215,143.84

购建固定资产、无形资产和其他长期资产支付的现金 22,022,476.65

投资支付的现金

取得子公司及其他营业单位支付的现金净额

支付其他与投资活动有关的现金

投资活动现金流出小计 22,022,476.65

投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21,807,332.81

三、筹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

吸收投资收到的现金

其中：子公司吸收少数股东投资收到的现金

取得借款收到的现金

发行债券收到的现金

收到其他与筹资活动有关的现金 18,469,057.80

筹资活动现金流入小计 18,469,057.80

偿还债务支付的现金

分配股利、利润或偿付利息支付的现金 4,560.00

其中：子公司支付给少数股东的股利、利润

支付其他与筹资活动有关的现金 8,308,630.90

筹资活动现金流出小计 8,313,190.90

筹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10,155,866.90

四、汇率变动对现金及现金等价物的影响 -1,274,344.34

五、现金及现金等价物净增加额 -69,092,707.55

加：期初现金及现金等价物余额 222,170,982.42

六、期末现金及现金等价物余额 153,078,274.87


